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奥飞动漫（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

定“奥飞动漫”股票的公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

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奥飞动漫”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易，该调整对上述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待“奥

飞动漫”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３９％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２％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３３％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

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国电南瑞（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０６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

定“国电南瑞”股票的公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

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国电南瑞”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易，该调整对上述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待“奥

飞动漫”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６％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４％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９％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

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在国海证券开通定投业务及参与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海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起，本公司

旗下基金在国海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业务

"

），并参与国海证券网

上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3302

）

2.

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163303

）

3.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5

）

4.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6

）

5.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7

）

6.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8

）

7.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9

）

8.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0

）

9.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1

）

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国海证券网上基金定投申购（前端收费模式）本公司

旗下上述基金，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享有申购费率

4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原申购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国海证券的规定为准。 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国海证券所有。

三、基金定投业务

1.

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

）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国海证券的规

定。 投资者可与国海证券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2

）投资者可与国海证券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2.

业务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海证券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其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本公

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投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

公司公告为准。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0

（全国）、

95563

网站：

www.ghzq.com.cn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３ ２００６１３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海

Ａ ＳＴ

东海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

增 减 变 动

（

％

）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６０

万元至

４０

万元 亏损：

５４５．２８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０１６

元至

０．００１

元 亏损：

０．０１５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国内旅游市场整体萎靡不振。加上近年来全球各地旅游景点的不断

投入和开发以及三亚市新建开业酒店和家庭旅馆的急剧增加，酒店同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报告

期内，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酒店虽然没有装修改造的影响，但是入住率及房价均有不同程度

的回落。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亏损约

１２０

万元至

１００

万元左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亏损约

６０

万元至

４０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与本业绩预告公告出现较大幅度偏离，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

时予以披露。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东海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海证券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

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收

费，基金代码：

050001

；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001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050002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3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04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106

；

A

类后收费，

基金代码：

051106

；

B

类， 基金代码：

050006

）、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07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201

；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201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8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9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0

；

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010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11

；

B

类，基金代码：

051011

；

C

类，基金代码：

050111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12

）、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50013

）、博时创业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4

；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014

）、博时宏观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基金代码：

050016

；

B

类， 基金代码：

051016

；

C

类， 基金代码：

050116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18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19

；

C

类，基金代码：

050119

）、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50021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050022

）、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基金代码：

050023

；

C

类， 基金代码：

050123

）和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50024

）。

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海证券代理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160505

）和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512

）的申购及赎回等业

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东海证券代理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050015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0

）和博时标普

5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5

）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以及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15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0

）和博时标普

5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5

）之间

的转换业务。

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海证券代理博时裕祥分级债券

A

（基金代码：

160514

）

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 根据《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

同

"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赎回业务。 裕祥

A

的

开放日以及开放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东海证券代理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27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东海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95531

、

4008888588

， 访问东海证券网站：

www.

longone.com.cn

；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

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1

日

A

股简称： 广汽集团

A

股代码：

601238

公告编号：临

2012-30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H

股代码：

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吸收合并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吸收合并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广汽长丰

"

）实现

A

股上市（以下简称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本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合资公司设立

根据本公司临

2012-22

号公告（

2012

年

9

月

6

日公告），继本公司与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和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签署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下称

"

广汽三菱

"

）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完成

股权转让相关程序。 目前广汽三菱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广汽三菱的股权架构为：本公司

持有

50%

股权，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持有

33%

股权，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持有

17%

股权。

二、关于广汽长丰注销

广汽长丰已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起终止上市。截止目前，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实施操作，

仅余广汽长丰注销工作尚在办理中。 本公司将在完成广汽长丰注销手续后及时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境内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短期

融资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１

】

ＣＰ１８０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２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公司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 期限为

３６５

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完成，募集资

金已全额到账。 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 发行结果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川升达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２５９０５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总额

１

亿元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债权债务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年利率

６．７０％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和中国货

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上接

D25

版）

（二）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十三、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

（一）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和基准日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

允市价，评估工作中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

对评估价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假设和限定条件、持续使用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

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二）本次评估过程中

评估工作人员对有关资产虽查阅了资产占有方提供的资料实施了现场调查程序， 但没有使用仪器、

仪表进行进一步的鉴定评估结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

（三）本评估说明及报告仅供委托人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和送交资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不得用

于其他目的。 未经许可

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四）评估说明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资产占有方提供，资产占有方对其真实性承

担法律责任；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评估结果的合理性负责；

（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评估结论作为交易价格参考依据，

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曹 宇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曹 宇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许彩丽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二

О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１

、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委估房屋房产证

３

、委托方、资产占有方的承诺函

４

、资产评估人员和评估机构的承诺函

５

、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６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７

、参加本评估项目的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８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９

、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吉）银泰（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９３

号

１０

、吉林市房地产测绘中心出具的《房产测绘技术报告》

１１

、资产评估清查评估明细表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万良、夏令敏、李

光民、徐铁君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售公用工程资产的程序上严格按着规定进行，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本次出售公用工程资产的主要目的是：从公司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为了进一步整合资产，便于

公司的深入管理，并合理降低成本。 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关联董事对此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

者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此项交易，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万良、夏令敏、徐铁君、李光民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土地估价报告

项 目 名 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涉及的位于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

街的两宗国有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

受托评估单位：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吉）银泰（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９３

号

提交估价报告日期：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土地估价报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涉及的位于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的两宗国有

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名 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进军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叁亿柒仟捌佰贰拾伍万元

实 收 资 本：人民币叁亿柒仟捌佰贰拾伍万元

公 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 营 范 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及其深加工品；工业控制系统组态安装；粘胶纤维销售；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品种除外）。

＊＊＊＝

三、受托评估单位

单位名称：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

２０３０

号天骄大厦

Ａ

座

１１６１

室

资质级别：国家

Ａ

级

资格证书获得时间：

２００４

年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 册 号：

Ａ２０１１２２００５

法人代表： 贾滋绿

联 系 人：贾滋绿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６６３９７７ ８５６３２５３２

邮 编：

１３００２２

四、估价目的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因部分资产转让的需要，特委托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位于吉林

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的两宗国有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方提供价值参

考。

五、估价基准日

二

○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六、估价日期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至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七、地价定义

估价对象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及交通用地，实际用途为工业用地及交通用地，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估价对象于评估基准日均为出让土地使用权，评估中土地使用权类

型按出让设定。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均为

２０４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评估基准日剩余使用年期均为

３３．２２

年，故土地

使用年期按剩余使用年限

３３．２２

年设定。

估价对象的实际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通气），红线内“六

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及场地平整。 根据此次估价目的，评估中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为

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通气），红线内“场地平整”。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价格是指在现状利用条件下，满足上述用途、使用年期、开发程度等各项评估设

定条件，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八、估价结果

名称 面积（

ｍ

２

） 单价（元

／ｍ

２

） 总价（万元） 金额大写

宗地一

９７４０７．５２ ４０２ ３９１５．７８

叁仟玖佰壹拾伍万柒仟捌佰元整

宗地二

６４１９６．０５ ４０２ ２５８０．６８

贰仟伍佰捌拾万零陆仟捌佰元整

合计

１６１６０３．５７ ６４９６．４６

陆仟肆佰玖拾陆万肆仟陆佰元整

（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九、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 名 证 号 签 字

李蕴韬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０

李蕴韬

姚 震

２００７２２００１９

姚 震

十、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贾滋绿

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名 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进军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叁亿柒仟捌佰贰拾伍万元

实 收 资 本：人民币叁亿柒仟捌佰贰拾伍万元

公 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 营 范 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及其深加工品；工业控制系统组态安装；粘胶纤维销售；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品种除外）。

＊＊＊＝

二、估价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的两宗国有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级别为吉林

市四级工业用地，在估价基准日宗地红线外达到“七通”（指通上水、通下水、通暖、通电、通气、通讯、通

路）。

三、估价对象概况

宗地一：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吉市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０５４８６

号”

土地使用权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坐 落：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站街

地 号：

０２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２４０００

图 号：

Ｉ－４ＩＩ２３２２－１０４３－

土地级别：四级

地类（用途）：工业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

２０４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使用权面积：

９７４０７．５２

平方米

发证机关：吉林市人民政府

发证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宗地四至：东至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南至吉林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用地，西至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北至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

宗地二：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吉经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０２０９１０１６１

号”

土地使用权人：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坐 落：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号：

１３－１６－１

图 号：

３０．８－１７．００

土地级别：四级

地类（用途）：交通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

２０４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使用权面积：

６４１９６．０５

平方米

发证机关：吉林市人民政府

发证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宗地四至：东至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南至隆谷物流五道

叉，西至至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北至新九站。

２．

土地权利状况

评估宗地均为国有，估价基准日宗地一的使用权人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宗地二的使用权人为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两宗地均以出让方式取得并已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

面积合计为

１６１６０３．５７

平方米。 宗地产权清晰，界址清楚。 该两宗土地在估价时点有抵押他项权利限制。

３．

土地利用状况

宗地一范围内主要建筑调查表

序号 房证号 建筑面积（㎡） 结构 总层数

所在

层数

用途 容积率

１ ２２０

钢混

１ １

腈纶电站

６３ＫＷ

配电

０．２７

２ ５７

钢混

１ １

腈纶电站电除尘控

３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２ ２６３８．３１

钢混

４ ４

主控制楼

４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２ ９２８５．７８

钢混

５ ５

主厂房（奇峰建）

５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２ ９００８．５９

钢混

５ ５

主厂房（股份建）

６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０ ７３７．２８

钢混

１ １

引风机室（奇峰建）

７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０ ３９９．６０

钢混

１ １

引风机室（股份建）

８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３ １０７１．２９

钢混

２ ２

西渣库

９ Ｇ２７－０６５０３３ １２７４．６２

钢混

２ ２

东渣库

１０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０ ２２９．６２

钢混

２ ２

灰渣池泵房

１１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６ ４７０．３３

钢混

３ ３

碎煤机室

１２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５ １７８．７５

钢混

２ ２

转运站

１３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１ １２３．３９

钢混

２ ２

碎石间

１４ Ｇ２７－０６５０７１ ８１．９７

钢混

１ １

粒化泵房

１５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３ ２２．２１

钢混

１ １

排水泵房

１６ Ｇ２７－０６５０６４ ６４．３３

钢混

１ １

点火油泵房

合计

２５８６３．０７

宗地二为交通用地，地上无建筑物。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１

、资源状况

吉林市地处东北腹地长白山脉，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的松花江畔，三面临水、四周环山。东经

１２５°４０′～

１２７°５６′

，北纬

４２°３１′～４４°４０′

。 东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西临长春市，北与黑龙江省接壤，南与白山市、通化

市毗邻，是我国三十个特大城市之一。

全市辖有昌邑区、船营区、龙潭区、丰满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及永吉县、舒兰县、磐石市、蛟河市、桦

甸市等十一个县市（区），土地总面积为

２７１２０

平方公里，人口

４３２

万人。 吉林市位于全市的地理中心，市辖

六个区，总土地面积为

３６３６

平方公里，人口约

１７９

万人。

２

、土地市场状况

吉林市土地总面积为

２７１２０

平方公里。 主要用地类型包括农用地（耕地、菜地、园地等）、建设用地（包

括城市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等。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１

］

１５

号）精神，该市（县）进一步加强土地资产

管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供应，并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１１

号令）要求，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保证了土地市场的

公开、公平和公正。

３

、经济状况

吉林市

２００７

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１００８

亿元，增长

３８．３％

；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１０１

亿元，增长

５３．８％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２５００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３９０

元，分别增长

２３％

和

１２．４％

，

２００７

年吉林市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９０５

亿元，增长

３０．８％

，其中：工业项目投资完成

５６０

亿元，占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的

６２％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７００

亿元，增长

３５．７％

；实际利用外资

２．８

亿美元，增长

１１％

。 从图上

看固定资产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巨大而且明显的。 由此可以

预测未来几年，吉林市的经济前景十分良好。

（二）区域因素

１

、区域土地市场状况

本次评估宗地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吉林省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位于吉林市西北部的平原地带，距吉林市中心

１５

公里 ，距长春市

９２

公里。 开

发区行政区域面积

１０３

平方公里，规划开发面积

４４．４

平方公里，规划区东临松花江、西至吉林

－

长春北

线公路、南至长春

－

珲春高速公路、北至通溪河。

２

、区域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评估宗地所在区域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现有各类企业

８９３

户，国家重点企业吉林燃料乙

醇公司就坐落于开发区内。 该区域经济发展较好。

３

、交通条件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便利，长图铁路由区内通过，与全国铁路联网，现有铁路专用线

２４．５

公里，中

间站两座。长珲高速公路穿区而过并设有出入口，经此可与全国高速公路网相接。吉长北线公路为开发区

的西界路；松江北路可直通市区；区内两纵两横主干道均为高等级城市道路，且全部地下管网已一次性预

埋。 开发区距吉林机场

５

公里，距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５０

公里。

４

、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条件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水电气供应充足。 净水厂规模为

１０

万吨

／

日；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１０

万立方米

／

日。开发区内装机

２５

万千瓦的吉林新力热电厂于

２００３

年并网发电，开发区附近有两座大型一次变电站。此

外，四平至吉林天然气输气管线在开发区内留有接口，日供气可达

３０

万立方米，为开发区提供了新的能

源。 两宗土地区域内宗地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内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通气

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能够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５

、环境条件

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随处可见，松花湖和龙潭山鹿场被列为国家级

景点。 吉林市还是冰雪体育旅游城市，冰雪体育设施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城区内有两座滑雪场，多处旅

游雪场。 中国吉林雾凇冰雪节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地方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之一。 吉林市是一座以化工、冶

金、造纸、建材待污染型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 且四面环山，并被国家定为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松花江也被

列为全国重点冶理的水系之一。 为保护环境全市开展了大气、水质、噪声和烟尘等各项监测，并收到明显

效果。

６

、评估宗地周围土地利用类型

评估宗地周围土地利用类型多为工业用地，与评估宗地的用途相协调。

（三）个别因素

１

、宗地用途和利用方式

评估宗地实际用途为工业用地，从评估宗地区位条件看，符合城市规划和工业用地布局要求，为最为

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２

、宗地面积

本次评估土地形状规则，整宗土地面积较大，适于开发利用。

３

、地质和地形条件

宗地基底为砂粘土，地基承载力为

１８０－－２００ＫＰａ

，地势平坦高亢，宗地利于开发利用。

４

、宗地临街条件

委估宗地不直接临街，需从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用地进入。

５

、设定容积率

宗地一容积率为

０．２７

，宗地二容积率为小于

０．１

。

６

、宗地基础设施条件

两宗土地红线内实际开发程度均为“六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内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及

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能够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修订）

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５．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４

］

２８

号）

６．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６

］

３１

号）

７．

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１

］

４４

号）

８．

《关于做好当前土地登记和城镇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０

］

１０５

号）

（二）地方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及相关文件

１．

《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

２．

《吉林市土地有偿使用条例》

３．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更新吉林市城区基准地价等土地价格的通知》（吉市政发［

２０１０

］

１

号）

４．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市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吉市政函［

２０１０

］

６６

号）

（三）有关技术标准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ＧＢ／Ｔ １８５０８－２００１

）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ＧＢ／Ｔ １８５０７－２００１

）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

）

（四）其他资料

１．

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评估委托协议书》等有关资料

２．

估价人员现场勘察、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

１

）替代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功能相同、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得

明显偏离具有替代性质的土地正常价格。

（

２

）最有效利用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以估价对象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估价。

（

３

）供需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要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

性。

（

４

）变动原则

是指估价人员应把握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及土地价格的变动规律，准确地评估价格。

（

５

）报酬递增递减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要考虑在技术等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土地纯收益会随着土地投资的增加而出现由递增

到递减的特点。

（

６

）贡献原则

是指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的价格可以土地对土地收益的贡献

大小来决定。

（

７

）预期收益原则

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二）估价方法

按照国家行业规定的技术标准、评估程序和评估宗地的具体特点，比较适合的土地估价方法有市场

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近年来征地案例较多，土地取得成本资料已经获得，故比较适宜选用成本逼近法

进行评估。

估价对象位于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吉林市已更新了基准地价，故比较适宜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成本逼近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三）估价结果

１

、地价确定的方法

经测算，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相差小于

１０％

，综合考虑各种估价方法的特点和吉林市工业用地土

地市场状况，结合评估宗地的条件，采用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算数平均数求取单位地价。 （单位地价以元

为单位取整数，总地价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各宗地土地单价结果表：

序号 用途 成本逼近法（元

／ｍ

２

） 权重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元

／ｍ

２

）

权重 评估单价（元

／ｍ

２

）

宗地一 工业

４００．０４ ０．５ ４０３．４６ ０．５ ４０２

宗地二 工业

４００．０４ ０．５ ４０３．４６ ０．５ ４０２

２

、估价结果

各宗地估价结果表 ：

名称 面积（

ｍ

２

） 单价（元

／ｍ

２

） 总价（万元） 金额大写

宗地一

９７４０７．５２ ４０２ ３９１５．７８

叁仟玖佰壹拾伍万柒仟捌佰元整

宗地二

６４１９６．０５ ４０２ ２５８０．６８

贰仟伍佰捌拾万零陆仟捌佰元整

合计

１６１６０３．５７ ６４９６．４６

陆仟肆佰玖拾陆万肆仟陆佰元整

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三、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１

、评估结果成立的假定条件

（

１

）估价对象作为工业用地为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且符合城市工业用地规划要求，委托方取得合

法的土地使用权。

（

２

）在估价基准日吉林市土地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

３

）评估宗地的开发利用按照规划许可的条件、正常的周期、合理的程序和投资进行。

（

４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

５

）土地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通暖、通气及宗地内平

整。

（

６

）各方提供的资料属实。

（

７

）本报告视评估对象为满足开发条件的土地，已发生了完全的开发前期费用。

（

８

）评估对象的用途、面积、坐落、四至等方面均以《国有土地使用证》为依据。

２

、评估报告使用的条件

（

１

）本评估报告及估价结果只能在本报告评估目的所规定范围内使用，他用无效。

（

２

）评估报告自出具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

３

）本报告所涉及的币种均为人民币。

（

４

）本报告由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

５

）违规使用土地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法律责任由违规使用人自负。

３

、特殊事项说明

（

１

）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

２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肢解本报告。

第四部分 附 件

１

、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２

、估价对象照片

３

、估价对象外部位置图

４

、土地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土地估价机构资质复印件

５

、签字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土 地 估 价 结 果 一 览 表

估价机构：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吉）银泰（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９３

号

估价基准日：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估价基准日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国有出让

宗地

名称

估价

基准

日的

土地

使用

权人

土地使

用

权证号

宗地位

置

估价

基准

日的

实际

用途

估价设

定

的用途

容积

率

估价基准

日的实际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

开发程度

土地剩

余年限

（年）

土地使用

权面积

（

Ｍ２

）

单位

面积

地价

（元

／

Ｍ２

）

总地价

（万元）

备

注

宗地

一

吉林

化纤

股份

有限

公司

吉市国

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

０５４８６

号

吉林市

吉林经

济技术

开发区

九站街

工业 工业

０．２７

宗地红线

外“七通”

和宗地红

线内“六

通”

宗地红线外

“七通”和宗

地红线内场

地平整

３３．２２ ９７４０７．５２ ４０２ ３９１５．７８

宗地

二

吉林

化纤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吉经国

用

（

２００１

）

字第

０２０９１０１

６１

号

吉林经

济技术

开发区

交通

用地

工业

＜０．１

宗地红线

外“七通”

和宗地红

线内“六

通”

宗地红线外

“七通”和宗

地红线内场

地平整

３３．２２ ６４１９６．０５ ４０２ ２５８０．６８

宗地

名称

合 计

１６１６０３．５７ ６４９６．４６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１

、土地权利限制：有抵押他项权利限制

２

、基础设施条件：宗地红线外实际开发程度为“七通”（通上水、通下水、通暖、通电、通讯、通路、通

气）宗地红线内实际开发程度为“六通”（通上水、通下水、通暖、通电、通讯、通路）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３

、规划限制条件：为现状利用

４

、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参照估价报告中“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吉林省银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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